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上字第155號

上訴人即附

帶被上訴人  郭志煒  

訴訟代理人  張清浩律師

被上訴人即

附帶上訴人  汎遠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張正宗  

訴訟代理人  林威利  

            周碩鄰  

            洪維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僱傭關係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4

月18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3年度勞訴字第45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被上訴人並為一部附帶上訴，本院於115年3月24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原判決主文第一項關於命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逾新臺幣陸拾萬伍

仟肆佰柒拾陸元及如附表甲所示利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

告，暨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即附帶被上訴人（下稱上訴人）主張：伊自民國95年

3月20日起受僱於被上訴人即附帶上訴人（下稱被上訴

人），擔任副理，約定自112年9月起底薪為新臺幣（下同）

6萬3000元，併計如附表乙「金額」欄所示之業績獎金（下

稱系爭獎金）後，伊月薪為8萬5656元。詎被上訴人於114年

3月20日違法將伊解僱（下稱系爭解僱）。爰依民法第487

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1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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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條第1項之規定，求為確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存在，及

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自112年11月1日起至114年3月20日止積欠

之薪資142萬7600元本息，及自114年3月21日起至伊復職之

日止，按月給付薪資8萬5656元本息，並按月提繳3828元之

勞工退休金（原審關於此部分判命被上訴人給付142萬7600

元本息，駁回上訴人其餘之訴。兩造各自對其敗訴部分，提

起上訴、一部附帶上訴；其餘未繫屬本院部分，不予贅

述）。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下列第二至五項之訴

部分廢棄；㈡確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存在；㈢被上訴人應給

付伊2萬8552元，及自114年4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

分之5計算之利息；㈣被上訴人應自114年4月1日起至伊復職

之日止，按月於每月最後1日給付8萬5656元，及自各期應給

付日即次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法定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㈤被上訴人應自114年3月21日起至伊復職之日止，按月

提繳3828元至伊設於勞工保險局之之勞工退休金專戶。另答

辯聲明為：駁回對造之附帶上訴。

二、被上訴人則以：系爭獎金僅為恩惠性給與，非經常性給與，

不屬於工資。伊於114年3月6日通知上訴人復職即提供勞

務，上訴人卻遲未提供勞務，伊於同年月20日依勞動基準法

（下稱勞基法）第12條第6款，合法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

另上訴人於112年10月間無法律上原因受領伊給付之44萬452

4元，伊得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返還，並與上訴人本件

請求為抵銷等語，資為抗辯。並附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

於命伊給付逾60萬5476元及如附表甲所示利息部分廢棄；㈡

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

回。對於上訴之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上訴人自95年3月20日起受僱於被上訴人，被上訴人於114年

3月20日解僱上訴人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90

至191頁），且有勞資爭議調解紀錄、郵局存證信函等件可

證（見原審卷第164至165、378至384頁），堪信為真實。上

訴人主張系爭解僱不合法，求為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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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薪資及提撥勞工退休金，則為被上訴人

所拒，並以前詞置辯，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

如下：

　㈠被上訴人已於114年3月20日合法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

　⒈按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規定，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3

日，或1個月內曠工達6日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又

勞工因婚、喪、疾病或其他正當事由得請假。勞工請假時，

應於事前親自以口頭或書面敘明請假理由及日數。但遇有急

病或緊急事故，得委託他人代辦請假手續。勞基法第43條前

段、勞工請假規則第10條亦定有明文。所謂曠工，係指勞工

於應工作日未提供勞務，亦未請假而言。

　⒉被上訴人於112年10月31日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為不合

法乙節，為兩造所不爭（見本院卷第139、133頁），可知兩

造間僱傭關係自112年11月1日起仍繼續存在，嗣被上訴人於

114年3月6日寄送通知復職之存證信函（下稱系爭存證信

函）予上訴人，該信函於同年月7日送達上訴人，然上訴人

迄至114年3月19日止均未向被上訴人報到等情，為上訴人不

否認（見原審卷第396頁、本院卷第190至191、196、218

頁），並有系爭存證信函（見原審卷第396頁）在卷可考。

細繹系爭存證信函內載：「......台端請於114年3月10日上

午8時，至上述地址報到......」等語（見原審卷第396

頁），已表明請上訴人於114年3月10日向被上訴人提供勞

務，兩造間僱傭關於112年10月31日後既仍存在，上訴人自

應依兩造間勞動契約提供勞務，惟上訴人客觀上並無不能提

供勞務情形，亦非無法親自或聯絡他人向雇主辦理請假手

續，卻於被上訴人為系爭解僱通知前均未與被上訴人聯繫，

亦未提供勞務，顯有繼續曠工逾3日以上之情事，則被上訴

人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規定為系爭解僱，即屬有據，

堪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自114年3月21日起不存在。

　⒊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於系爭存證信函要求伊接受被上訴人

調度，乃惡意附加不當之條件，應不生合法通知之效力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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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然所謂雇主調度係指雇主基於企業經營上之需要，改變

勞工的工作地點或職務，亦即雇主變動勞工人事配置，通常

伴隨職務內容或工作場所之轉換，始足當之。觀諸系爭存證

信函僅記載：「......台端請於114年3月10日上午8時，至

上述地址（按即原工作地點）報到，接受公司調度，特此通

知。」等語（見原審卷第396頁），核無任何關於變動上訴

人工作地點或職務內容之意思表示，可見被上訴人前開通知

被上訴人提供勞務之信函並無就上訴人之職務內容或工作地

點為變更，而係要求上訴人至原工作地點報到，其上雖記載

「接受公司調度」等語，然僅是重申雇主有調配勞工人事配

置之權限，非屬惡意附加不當之條件，則上訴人空言主張被

上訴人通知提供勞務時惡意附加不當調度之條件，應不生效

力云云，不足採取。

　⒋上訴人復主張被上訴人前開通知伊提供勞務之期限過短，不

生通知復職之效力云云。惟上訴人於原審113年1月10日起訴

時（見原審卷第10頁）已主張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存在，並向

被上訴人表示願繼續提供勞務，依此請求被上訴人繼續給付

工資、提繳退休金，自應維持得依兩造間勞動契約提供勞務

之狀態，又審以上訴人於114年3月7日收受系爭存證信函，

計至被上訴人請其提供勞務之同年月10日，尚有4日期間，

核屬一般合理期間，難認有期間過短之情，況上訴人如一時

因個人事由無法於前開期限提供勞務，本得親自或委託他人

請假，然上訴人並未為之，自屬曠工。上訴人前開主張，要

不可採。

　⒌基上，被上訴人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規定為系爭解

僱，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並無不當，是兩造間之僱傭關係

自同年月21日起即不存在。

　㈡上訴人自112年11月1日起至114年3月20日止期間，每月工資

為6萬3000元：

　⒈按工資者，即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

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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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此觀勞基法

第2條第3款規定自明。該所謂「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者，

係指符合「勞務對價性」而言，所謂「經常性之給與」者，

係指在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判斷某項給付是否

具「勞務對價性」及「給與經常性」，應依一般社會之通常

觀念為之，其給付名稱為何，尚非所問。

　⒉上訴人主張伊自112年9月起底薪為6萬3000元，加計系爭獎

金後，每月工資為8萬5656元，請求被上訴人自112年11月1

日起114年3月20日按月給付工資8萬5656元，合計142萬7600

元云云。查上訴人自108年起至112年止期間，除月薪6萬300

0元外，尚有領得如附表乙所示系爭獎金等情，固為兩造所

不爭執（見原審卷第13頁、本院卷第190至191頁）。然審以

上訴人自承：系爭獎金係由被上訴人不定時、不定額發放，

發放日期、數額均由被上訴人決定；歷來均未曾公佈發放之

標準等語（見原審卷第241至242頁、本院卷第188至189

頁），核與系爭獎金實際發放之日期、頻率並不固定，各次

或各年度之發放金額亦相差甚多等情相符，有第一銀行存摺

存款客戶歷史交易明細表在卷可憑（見原審卷第76至139

頁），堪認爭爭獎金顯非上訴人因提供勞務而固定可得之給

付，自非屬工資，是上訴人主張其每月薪資除底薪6萬3000

元外，應包含系爭獎金之平均數額云云，即屬無據。

　⒊被上訴人既不否認積欠上訴人自112年11月1日起至114年3月

20日止按月以6萬3000元計算之薪資，則上訴人請求被上訴

人給付該期間積欠之薪資合計105萬元，為有理由，逾此部

分之請求，則無理由。

　㈢按雇主應為適用本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

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應為第7條第1項規定

之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

6；第1項至第3項所定每月工資及前項所定每月執行業務所

得，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月提繳分級表，報請行政院核定

之；勞工退休金自勞工到職之日起提繳至離職當日止；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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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依本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

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勞工退休金條例

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5項、第16條本文、第31條第

1項分別定有明文。可見雇主於與勞工間之僱傭關係存續期

間方有為勞工提繳勞工退休金之義務，而被上訴人於114年3

月20日已合法終止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已如前述，兩造間之

僱傭關係自114年3月21日既不存在，則上訴人執前開規定，

請求被上訴人自114年3月21日起繼續提撥勞工退休金，即屬

無據。

　㈣被上訴人得以已給付之44萬4524元，與上訴人前開之薪資債

權為抵銷：

　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次按抵

銷，應以意思表示向他方為之。其相互間債之關係，溯及最

初得為抵銷時，按照抵銷數額而消滅。民法第335條第1項定

有明文。再同法第321條至第323條關於清償之抵充等規定，

於抵銷準用之，同法第342條亦有明定。

　⒉查被上訴人曾以終止兩造間僱傭關係為由，於112年10月5

日、同年月17日合計給付上訴人44萬4524元（即資遣費37萬

8000、預告期間工資6萬3000元、特別休假未休工資3524

元），然該次終止為不合法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

卷第190至191頁），足見上訴人無受領被上訴人上開資遣費

及預告工資給付之法律上原因而受有該利益，致被上訴人受

損害，則被上訴人自得依民法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上訴人

返還所受領之預告工資6萬3000元及資遣費37萬8000元，並

據為抵銷抗辯。基此，被上訴人主張以已給付上訴人之預告

工資及資遣費，抵銷其應給付之工資部分，即屬有據。按雇

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勞基

法第39條定有明文。足見勞基法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制

度，乃係以回復勞工身心疲勞及保障勞工社會、文化生活為

目的，令勞工於休假日休息為原則，而非使勞工藉此增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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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故解釋上須以勞工因工作未為休假，致特別休假未能休

畢，始得請求給予該特別休假工資；若雇主未要求勞工於休

假日工作，勞工自不得請求雇主於休假日受領其勞務給付，

並給付加班之工資。上訴人自112年11月1日起，實際並未在

被上訴人處服勞務，上訴人實際上既未有服勞務之事實，自

無受領特休未休工資之法律上原因。是以，被上訴人主張以

已給付上訴人之特休工資，抵銷其遲付之薪資部分，亦屬有

理。

　⒊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

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民法第334條第1項本

文定有明文。又抵銷，應就兩造債務相當額，溯及宜為抵銷

時生其效力者，係使得為抵銷之債務，於宜為抵銷時消滅，

此後即不生計算利息之問題。查被上訴人係於112年10月5

日、同年月17日給付上訴人資遣費37萬8000元、預告工資6

萬3000元、應休未休之特休工資3524元，為兩造所無異詞

（見本院卷第190頁），則被上訴人主張抵銷之不當得利債

權額合計44萬4524元（計算式：37萬8000元＋6萬3000元＋3

524元），又依民法第342條準用同法第322條第2款規定，應

以先到期之薪資債權儘先抵充。從而，上訴人自112年11月

起至113年5月止每月薪資債權6萬3000元，及113年6月薪資

債權6萬3000元其中之3524元，合計44萬4524元（詳如附表

丙「被上訴人得抵銷金額」欄所示），因被上訴人為抵銷抗

辯而消滅，且就該抵銷部分，並不生遲延利息之問題。是上

訴人僅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60萬5476元（詳如附表丙「本院

認定抵銷後餘額」欄所示），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詳

如附表丙「遲延利息起算日期」欄所示）按年息百分之5計

算之遲延利息。超過上開金額部分，既因被上訴人主張抵銷

而消滅，不能准許。　

四、綜上所述，上訴人依兩造間勞動契約之約定、民法第487條

本文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60萬5476元及如附表

甲所示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則屬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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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應予駁回。原判決就超過上開上訴人得請求部分，為被

上訴人敗訴之判決，自有未洽，附帶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

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

主文第二項所示。至上訴人請求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

人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其此部分假執行之聲請，經核並無不

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

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之上訴。。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上訴人之上訴為無理由，被上訴人之附帶上訴為

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450條、第78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6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邱育佩

　　　　　　　　　　　　　　法　官　劉宇霖

　　　　　　　　　　　　　　法　官　陳雯珊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汎遠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不得上訴。

郭志煒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

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

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

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

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

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6　　日

　　　　　　　　　　　　　　書記官　陳韋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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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甲（幣別：新臺幣、日期：民國）：

附表乙：

編號 本金 起算日 終止日 年息

1 5萬9476元 113年7月1日 5%

2 6萬3000元 113年8月1日 5%

3 6萬3000元 113年9月1日 5%

4 6萬3000元 113年10月1日 5%

5 6萬3000元 113年11月1日 5%

6 6萬3000元 113年12月1日 5%

7 6萬3000元 114年1月1日 5%

8 6萬3000元 114年2月1日 5%

9 6萬3000元 114年3月1日 5%

10 4萬2000元 114年4月1日 5%

給付日期 給付金額

107年獎金
108年1月28日 11萬4000元

108年6月28日 15萬3092元

108年獎金

108年7月9日 2萬9782元

108年11月22日 5萬179元

108年12月3日 4萬4800元

109年6月30日 9萬3955元

109年獎金 110年6月30日 14萬3973元

110年獎金

111年1月25日 12萬3500元

111年6月30日 20萬9332元

111年10月5日 5萬元

111年獎金
112年1月16日 13萬7750元

112年6月30日 20萬9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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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丙：

編號 薪資年月
上訴人主張

薪資金額

本院認定

薪資金額

被上訴人

得抵銷金額

本院認定

抵銷後餘額

遲延利息

起算日期

1 112年11月 8萬5656元 6萬3000元 6萬3000元 0元

2 112年12月 8萬5656元 6萬3000元 6萬3000元 0元

3 113年1月 8萬5656元 6萬3000元 6萬3000元 0元

4 113年2月 8萬5656元 6萬3000元 6萬3000元 0元

5 113年3月 8萬5656元 6萬3000元 6萬3000元 0元

6 113年4月 8萬5656元 6萬3000元 6萬3000元 0元

7 113年5月 8萬5656元 6萬3000元  6萬3000元 　　0元

8 113年6月 8萬5656元 6萬3000元 3524元 5萬9476元 113年7月1日

9 113年7月 8萬5656元 6萬3000元 0元 6萬3000元 113年8月1日

10 113年8月 8萬5656元 6萬3000元 0元 6萬3000元 113年9月1日

11 113年9月 8萬5656元 6萬3000元 0元 6萬3000元 113年10月1日

12 113年10月 8萬5656元 6萬3000元 0元 6萬3000元 113年11月1日

13 113年11月 8萬5656元 6萬3000元 0元 6萬3000元 113年12月1日

14 113年12月 8萬5656元 6萬3000元 0元 6萬3000元 114年1月1日

15 114年1月 8萬5656元 6萬3000元 0元 6萬3000元 114年2月1日

16 114年2月 8萬5656元 6萬3000元 0元 6萬3000元 114年3月1日

17 114年3月 8萬5656元 4萬2000元 0元 4萬2000元 114年4月1日

114年4月

（及以後）

8萬5656元

（每月）
0元 0元 0元

合計 105萬元 44萬4524元 60萬547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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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上字第155號
上訴人即附
帶被上訴人  郭志煒  
訴訟代理人  張清浩律師
被上訴人即
附帶上訴人  汎遠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正宗  
訴訟代理人  林威利  
            周碩鄰  
            洪維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僱傭關係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4月18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3年度勞訴字第45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被上訴人並為一部附帶上訴，本院於115年3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原判決主文第一項關於命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逾新臺幣陸拾萬伍仟肆佰柒拾陸元及如附表甲所示利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即附帶被上訴人（下稱上訴人）主張：伊自民國95年3月20日起受僱於被上訴人即附帶上訴人（下稱被上訴人），擔任副理，約定自112年9月起底薪為新臺幣（下同）6萬3000元，併計如附表乙「金額」欄所示之業績獎金（下稱系爭獎金）後，伊月薪為8萬5656元。詎被上訴人於114年3月20日違法將伊解僱（下稱系爭解僱）。爰依民法第487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16條、第31條第1項之規定，求為確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存在，及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自112年11月1日起至114年3月20日止積欠之薪資142萬7600元本息，及自114年3月21日起至伊復職之日止，按月給付薪資8萬5656元本息，並按月提繳3828元之勞工退休金（原審關於此部分判命被上訴人給付142萬7600元本息，駁回上訴人其餘之訴。兩造各自對其敗訴部分，提起上訴、一部附帶上訴；其餘未繫屬本院部分，不予贅述）。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下列第二至五項之訴部分廢棄；㈡確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存在；㈢被上訴人應給付伊2萬8552元，及自114年4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㈣被上訴人應自114年4月1日起至伊復職之日止，按月於每月最後1日給付8萬5656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即次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法定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㈤被上訴人應自114年3月21日起至伊復職之日止，按月提繳3828元至伊設於勞工保險局之之勞工退休金專戶。另答辯聲明為：駁回對造之附帶上訴。
二、被上訴人則以：系爭獎金僅為恩惠性給與，非經常性給與，不屬於工資。伊於114年3月6日通知上訴人復職即提供勞務，上訴人卻遲未提供勞務，伊於同年月20日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2條第6款，合法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另上訴人於112年10月間無法律上原因受領伊給付之44萬4524元，伊得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返還，並與上訴人本件請求為抵銷等語，資為抗辯。並附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命伊給付逾60萬5476元及如附表甲所示利息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對於上訴之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上訴人自95年3月20日起受僱於被上訴人，被上訴人於114年3月20日解僱上訴人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90至191頁），且有勞資爭議調解紀錄、郵局存證信函等件可證（見原審卷第164至165、378至384頁），堪信為真實。上訴人主張系爭解僱不合法，求為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薪資及提撥勞工退休金，則為被上訴人所拒，並以前詞置辯，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被上訴人已於114年3月20日合法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
　⒈按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規定，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3日，或1個月內曠工達6日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又勞工因婚、喪、疾病或其他正當事由得請假。勞工請假時，應於事前親自以口頭或書面敘明請假理由及日數。但遇有急病或緊急事故，得委託他人代辦請假手續。勞基法第43條前段、勞工請假規則第10條亦定有明文。所謂曠工，係指勞工於應工作日未提供勞務，亦未請假而言。
　⒉被上訴人於112年10月31日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為不合法乙節，為兩造所不爭（見本院卷第139、133頁），可知兩造間僱傭關係自112年11月1日起仍繼續存在，嗣被上訴人於114年3月6日寄送通知復職之存證信函（下稱系爭存證信函）予上訴人，該信函於同年月7日送達上訴人，然上訴人迄至114年3月19日止均未向被上訴人報到等情，為上訴人不否認（見原審卷第396頁、本院卷第190至191、196、218頁），並有系爭存證信函（見原審卷第396頁）在卷可考。細繹系爭存證信函內載：「......台端請於114年3月10日上午8時，至上述地址報到......」等語（見原審卷第396頁），已表明請上訴人於114年3月10日向被上訴人提供勞務，兩造間僱傭關於112年10月31日後既仍存在，上訴人自應依兩造間勞動契約提供勞務，惟上訴人客觀上並無不能提供勞務情形，亦非無法親自或聯絡他人向雇主辦理請假手續，卻於被上訴人為系爭解僱通知前均未與被上訴人聯繫，亦未提供勞務，顯有繼續曠工逾3日以上之情事，則被上訴人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規定為系爭解僱，即屬有據，堪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自114年3月21日起不存在。
　⒊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於系爭存證信函要求伊接受被上訴人調度，乃惡意附加不當之條件，應不生合法通知之效力云云。然所謂雇主調度係指雇主基於企業經營上之需要，改變勞工的工作地點或職務，亦即雇主變動勞工人事配置，通常伴隨職務內容或工作場所之轉換，始足當之。觀諸系爭存證信函僅記載：「......台端請於114年3月10日上午8時，至上述地址（按即原工作地點）報到，接受公司調度，特此通知。」等語（見原審卷第396頁），核無任何關於變動上訴人工作地點或職務內容之意思表示，可見被上訴人前開通知被上訴人提供勞務之信函並無就上訴人之職務內容或工作地點為變更，而係要求上訴人至原工作地點報到，其上雖記載「接受公司調度」等語，然僅是重申雇主有調配勞工人事配置之權限，非屬惡意附加不當之條件，則上訴人空言主張被上訴人通知提供勞務時惡意附加不當調度之條件，應不生效力云云，不足採取。
　⒋上訴人復主張被上訴人前開通知伊提供勞務之期限過短，不生通知復職之效力云云。惟上訴人於原審113年1月10日起訴時（見原審卷第10頁）已主張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存在，並向被上訴人表示願繼續提供勞務，依此請求被上訴人繼續給付工資、提繳退休金，自應維持得依兩造間勞動契約提供勞務之狀態，又審以上訴人於114年3月7日收受系爭存證信函，計至被上訴人請其提供勞務之同年月10日，尚有4日期間，核屬一般合理期間，難認有期間過短之情，況上訴人如一時因個人事由無法於前開期限提供勞務，本得親自或委託他人請假，然上訴人並未為之，自屬曠工。上訴人前開主張，要不可採。
　⒌基上，被上訴人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規定為系爭解僱，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並無不當，是兩造間之僱傭關係自同年月21日起即不存在。
　㈡上訴人自112年11月1日起至114年3月20日止期間，每月工資為6萬3000元：
　⒈按工資者，即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此觀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自明。該所謂「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者，係指符合「勞務對價性」而言，所謂「經常性之給與」者，係指在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判斷某項給付是否具「勞務對價性」及「給與經常性」，應依一般社會之通常觀念為之，其給付名稱為何，尚非所問。
　⒉上訴人主張伊自112年9月起底薪為6萬3000元，加計系爭獎金後，每月工資為8萬5656元，請求被上訴人自112年11月1日起114年3月20日按月給付工資8萬5656元，合計142萬7600元云云。查上訴人自108年起至112年止期間，除月薪6萬3000元外，尚有領得如附表乙所示系爭獎金等情，固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原審卷第13頁、本院卷第190至191頁）。然審以上訴人自承：系爭獎金係由被上訴人不定時、不定額發放，發放日期、數額均由被上訴人決定；歷來均未曾公佈發放之標準等語（見原審卷第241至242頁、本院卷第188至189頁），核與系爭獎金實際發放之日期、頻率並不固定，各次或各年度之發放金額亦相差甚多等情相符，有第一銀行存摺存款客戶歷史交易明細表在卷可憑（見原審卷第76至139頁），堪認爭爭獎金顯非上訴人因提供勞務而固定可得之給付，自非屬工資，是上訴人主張其每月薪資除底薪6萬3000元外，應包含系爭獎金之平均數額云云，即屬無據。
　⒊被上訴人既不否認積欠上訴人自112年11月1日起至114年3月20日止按月以6萬3000元計算之薪資，則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該期間積欠之薪資合計105萬元，為有理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
　㈢按雇主應為適用本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應為第7條第1項規定之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6；第1項至第3項所定每月工資及前項所定每月執行業務所得，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月提繳分級表，報請行政院核定之；勞工退休金自勞工到職之日起提繳至離職當日止；雇主未依本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5項、第16條本文、第3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可見雇主於與勞工間之僱傭關係存續期間方有為勞工提繳勞工退休金之義務，而被上訴人於114年3月20日已合法終止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已如前述，兩造間之僱傭關係自114年3月21日既不存在，則上訴人執前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自114年3月21日起繼續提撥勞工退休金，即屬無據。
　㈣被上訴人得以已給付之44萬4524元，與上訴人前開之薪資債權為抵銷：
　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次按抵銷，應以意思表示向他方為之。其相互間債之關係，溯及最初得為抵銷時，按照抵銷數額而消滅。民法第335條第1項定有明文。再同法第321條至第323條關於清償之抵充等規定，於抵銷準用之，同法第342條亦有明定。
　⒉查被上訴人曾以終止兩造間僱傭關係為由，於112年10月5日、同年月17日合計給付上訴人44萬4524元（即資遣費37萬8000、預告期間工資6萬3000元、特別休假未休工資3524元），然該次終止為不合法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90至191頁），足見上訴人無受領被上訴人上開資遣費及預告工資給付之法律上原因而受有該利益，致被上訴人受損害，則被上訴人自得依民法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上訴人返還所受領之預告工資6萬3000元及資遣費37萬8000元，並據為抵銷抗辯。基此，被上訴人主張以已給付上訴人之預告工資及資遣費，抵銷其應給付之工資部分，即屬有據。按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勞基法第39條定有明文。足見勞基法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制度，乃係以回復勞工身心疲勞及保障勞工社會、文化生活為目的，令勞工於休假日休息為原則，而非使勞工藉此增加工資。故解釋上須以勞工因工作未為休假，致特別休假未能休畢，始得請求給予該特別休假工資；若雇主未要求勞工於休假日工作，勞工自不得請求雇主於休假日受領其勞務給付，並給付加班之工資。上訴人自112年11月1日起，實際並未在被上訴人處服勞務，上訴人實際上既未有服勞務之事實，自無受領特休未休工資之法律上原因。是以，被上訴人主張以已給付上訴人之特休工資，抵銷其遲付之薪資部分，亦屬有理。
　⒊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民法第334條第1項本文定有明文。又抵銷，應就兩造債務相當額，溯及宜為抵銷時生其效力者，係使得為抵銷之債務，於宜為抵銷時消滅，此後即不生計算利息之問題。查被上訴人係於112年10月5日、同年月17日給付上訴人資遣費37萬8000元、預告工資6萬3000元、應休未休之特休工資3524元，為兩造所無異詞（見本院卷第190頁），則被上訴人主張抵銷之不當得利債權額合計44萬4524元（計算式：37萬8000元＋6萬3000元＋3524元），又依民法第342條準用同法第322條第2款規定，應以先到期之薪資債權儘先抵充。從而，上訴人自112年11月起至113年5月止每月薪資債權6萬3000元，及113年6月薪資債權6萬3000元其中之3524元，合計44萬4524元（詳如附表丙「被上訴人得抵銷金額」欄所示），因被上訴人為抵銷抗辯而消滅，且就該抵銷部分，並不生遲延利息之問題。是上訴人僅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60萬5476元（詳如附表丙「本院認定抵銷後餘額」欄所示），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詳如附表丙「遲延利息起算日期」欄所示）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遲延利息。超過上開金額部分，既因被上訴人主張抵銷而消滅，不能准許。　
四、綜上所述，上訴人依兩造間勞動契約之約定、民法第487條本文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60萬5476元及如附表甲所示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則屬無據，應予駁回。原判決就超過上開上訴人得請求部分，為被上訴人敗訴之判決，自有未洽，附帶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上訴人請求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其此部分假執行之聲請，經核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之上訴。。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上訴人之上訴為無理由，被上訴人之附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450條、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6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邱育佩
　　　　　　　　　　　　　　法　官　劉宇霖
　　　　　　　　　　　　　　法　官　陳雯珊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汎遠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不得上訴。
郭志煒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6　　日


　　　　　　　　　　　　　　書記官　陳韋杉 
　　　　　　　　　　　　　　
附表甲（幣別：新臺幣、日期：民國）：
		編號

		本金

		起算日

		終止日

		年息



		1

		5萬9476元

		113年7月1日

		


		5%



		2

		6萬3000元

		113年8月1日

		


		5%



		3

		6萬3000元

		113年9月1日

		


		5%



		4

		6萬3000元

		113年10月1日

		


		5%



		5

		6萬3000元

		113年11月1日

		


		5%



		6

		6萬3000元

		113年12月1日

		


		5%



		7

		6萬3000元

		114年1月1日

		


		5%



		8

		6萬3000元

		114年2月1日

		


		5%



		9

		6萬3000元

		114年3月1日

		


		5%



		10

		4萬2000元

		114年4月1日

		


		5%







附表乙：
		


		給付日期

		給付金額



		107年獎金

		108年1月28日

		11萬4000元



		


		108年6月28日

		15萬3092元



		108年獎金

		108年7月9日

		2萬9782元



		


		108年11月22日

		5萬179元



		


		108年12月3日

		4萬4800元



		


		109年6月30日

		9萬3955元



		109年獎金

		110年6月30日

		14萬3973元



		110年獎金

		111年1月25日

		12萬3500元



		


		111年6月30日

		20萬9332元



		


		111年10月5日

		5萬元



		111年獎金

		112年1月16日

		13萬7750元



		


		112年6月30日

		20萬9000元







附表丙：
		編號

		薪資年月

		上訴人主張
薪資金額

		本院認定
薪資金額

		被上訴人
得抵銷金額

		本院認定
抵銷後餘額

		遲延利息
起算日期



		1

		112年11月

		8萬5656元

		6萬3000元

		6萬3000元

		0元

		




		2

		112年12月

		8萬5656元

		6萬3000元

		6萬3000元

		0元

		




		3

		113年1月

		8萬5656元

		6萬3000元

		6萬3000元

		0元

		




		4

		113年2月

		8萬5656元

		6萬3000元

		6萬3000元

		0元

		




		5

		113年3月

		8萬5656元

		6萬3000元

		6萬3000元

		0元

		




		6

		113年4月

		8萬5656元

		6萬3000元

		6萬3000元

		0元

		




		7

		113年5月

		8萬5656元

		6萬3000元

		 6萬3000元

		　　0元

		




		8

		113年6月

		8萬5656元

		6萬3000元

		3524元

		5萬9476元

		113年7月1日



		9

		113年7月

		8萬5656元

		6萬3000元

		0元

		6萬3000元

		113年8月1日



		10

		113年8月

		8萬5656元

		6萬3000元

		0元

		6萬3000元

		113年9月1日



		11

		113年9月

		8萬5656元

		6萬3000元

		0元

		6萬3000元

		113年10月1日



		12

		113年10月

		8萬5656元

		6萬3000元

		0元

		6萬3000元

		113年11月1日



		13

		113年11月

		8萬5656元

		6萬3000元

		0元

		6萬3000元

		113年12月1日



		14

		113年12月

		8萬5656元

		6萬3000元

		0元

		6萬3000元

		114年1月1日



		15

		114年1月

		8萬5656元

		6萬3000元

		0元

		6萬3000元

		114年2月1日



		16

		114年2月

		8萬5656元

		6萬3000元

		0元

		6萬3000元

		114年3月1日



		17

		114年3月

		8萬5656元

		4萬2000元

		0元

		4萬2000元

		114年4月1日



		


		114年4月
（及以後）

		8萬5656元
（每月）

		0元

		0元

		0元

		




		合計

		


		


		105萬元

		44萬4524元

		60萬5476元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上字第155號

上訴人即附

帶被上訴人  郭志煒  

訴訟代理人  張清浩律師

被上訴人即

附帶上訴人  汎遠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正宗  

訴訟代理人  林威利  

            周碩鄰  

            洪維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僱傭關係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4

月18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3年度勞訴字第45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被上訴人並為一部附帶上訴，本院於115年3月24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原判決主文第一項關於命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逾新臺幣陸拾萬伍

仟肆佰柒拾陸元及如附表甲所示利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

告，暨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即附帶被上訴人（下稱上訴人）主張：伊自民國95年

    3月20日起受僱於被上訴人即附帶上訴人（下稱被上訴人）

    ，擔任副理，約定自112年9月起底薪為新臺幣（下同）6萬3

    000元，併計如附表乙「金額」欄所示之業績獎金（下稱系

    爭獎金）後，伊月薪為8萬5656元。詎被上訴人於114年3月2

    0日違法將伊解僱（下稱系爭解僱）。爰依民法第487條、勞

    工退休金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16條、第31條

    第1項之規定，求為確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存在，及請求被

    上訴人給付自112年11月1日起至114年3月20日止積欠之薪資

    142萬7600元本息，及自114年3月21日起至伊復職之日止，

    按月給付薪資8萬5656元本息，並按月提繳3828元之勞工退

    休金（原審關於此部分判命被上訴人給付142萬7600元本息

    ，駁回上訴人其餘之訴。兩造各自對其敗訴部分，提起上訴

    、一部附帶上訴；其餘未繫屬本院部分，不予贅述）。並上

    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下列第二至五項之訴部分廢棄；㈡

    確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存在；㈢被上訴人應給付伊2萬8552元

    ，及自114年4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㈣被上訴人應自114年4月1日起至伊復職之日止，按月於

    每月最後1日給付8萬5656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即次月1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法定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㈤被上訴人

    應自114年3月21日起至伊復職之日止，按月提繳3828元至伊

    設於勞工保險局之之勞工退休金專戶。另答辯聲明為：駁回

    對造之附帶上訴。

二、被上訴人則以：系爭獎金僅為恩惠性給與，非經常性給與，

    不屬於工資。伊於114年3月6日通知上訴人復職即提供勞務

    ，上訴人卻遲未提供勞務，伊於同年月20日依勞動基準法（

    下稱勞基法）第12條第6款，合法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另

    上訴人於112年10月間無法律上原因受領伊給付之44萬4524

    元，伊得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返還，並與上訴人本件請

    求為抵銷等語，資為抗辯。並附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

    命伊給付逾60萬5476元及如附表甲所示利息部分廢棄；㈡上

    開廢棄部分，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對於上訴之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上訴人自95年3月20日起受僱於被上訴人，被上訴人於114年

    3月20日解僱上訴人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90

    至191頁），且有勞資爭議調解紀錄、郵局存證信函等件可

    證（見原審卷第164至165、378至384頁），堪信為真實。上

    訴人主張系爭解僱不合法，求為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

    並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薪資及提撥勞工退休金，則為被上訴人

    所拒，並以前詞置辯，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

    如下：

　㈠被上訴人已於114年3月20日合法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

　⒈按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規定，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3日，

    或1個月內曠工達6日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又勞工

    因婚、喪、疾病或其他正當事由得請假。勞工請假時，應於

    事前親自以口頭或書面敘明請假理由及日數。但遇有急病或

    緊急事故，得委託他人代辦請假手續。勞基法第43條前段、

    勞工請假規則第10條亦定有明文。所謂曠工，係指勞工於應

    工作日未提供勞務，亦未請假而言。

　⒉被上訴人於112年10月31日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為不合法

    乙節，為兩造所不爭（見本院卷第139、133頁），可知兩造

    間僱傭關係自112年11月1日起仍繼續存在，嗣被上訴人於11

    4年3月6日寄送通知復職之存證信函（下稱系爭存證信函）

    予上訴人，該信函於同年月7日送達上訴人，然上訴人迄至1

    14年3月19日止均未向被上訴人報到等情，為上訴人不否認

    （見原審卷第396頁、本院卷第190至191、196、218頁），

    並有系爭存證信函（見原審卷第396頁）在卷可考。細繹系

    爭存證信函內載：「......台端請於114年3月10日上午8時

    ，至上述地址報到......」等語（見原審卷第396頁），已

    表明請上訴人於114年3月10日向被上訴人提供勞務，兩造間

    僱傭關於112年10月31日後既仍存在，上訴人自應依兩造間

    勞動契約提供勞務，惟上訴人客觀上並無不能提供勞務情形

    ，亦非無法親自或聯絡他人向雇主辦理請假手續，卻於被上

    訴人為系爭解僱通知前均未與被上訴人聯繫，亦未提供勞務

    ，顯有繼續曠工逾3日以上之情事，則被上訴人依勞基法第1

    2條第1項第6款規定為系爭解僱，即屬有據，堪認兩造間之

    僱傭關係自114年3月21日起不存在。

　⒊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於系爭存證信函要求伊接受被上訴人

    調度，乃惡意附加不當之條件，應不生合法通知之效力云云

    。然所謂雇主調度係指雇主基於企業經營上之需要，改變勞

    工的工作地點或職務，亦即雇主變動勞工人事配置，通常伴

    隨職務內容或工作場所之轉換，始足當之。觀諸系爭存證信

    函僅記載：「......台端請於114年3月10日上午8時，至上

    述地址（按即原工作地點）報到，接受公司調度，特此通知

    。」等語（見原審卷第396頁），核無任何關於變動上訴人

    工作地點或職務內容之意思表示，可見被上訴人前開通知被

    上訴人提供勞務之信函並無就上訴人之職務內容或工作地點

    為變更，而係要求上訴人至原工作地點報到，其上雖記載「

    接受公司調度」等語，然僅是重申雇主有調配勞工人事配置

    之權限，非屬惡意附加不當之條件，則上訴人空言主張被上

    訴人通知提供勞務時惡意附加不當調度之條件，應不生效力

    云云，不足採取。

　⒋上訴人復主張被上訴人前開通知伊提供勞務之期限過短，不

    生通知復職之效力云云。惟上訴人於原審113年1月10日起訴

    時（見原審卷第10頁）已主張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存在，並向

    被上訴人表示願繼續提供勞務，依此請求被上訴人繼續給付

    工資、提繳退休金，自應維持得依兩造間勞動契約提供勞務

    之狀態，又審以上訴人於114年3月7日收受系爭存證信函，

    計至被上訴人請其提供勞務之同年月10日，尚有4日期間，

    核屬一般合理期間，難認有期間過短之情，況上訴人如一時

    因個人事由無法於前開期限提供勞務，本得親自或委託他人

    請假，然上訴人並未為之，自屬曠工。上訴人前開主張，要

    不可採。

　⒌基上，被上訴人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規定為系爭解僱

    ，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並無不當，是兩造間之僱傭關係自

    同年月21日起即不存在。

　㈡上訴人自112年11月1日起至114年3月20日止期間，每月工資

    為6萬3000元：

　⒈按工資者，即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

    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

    、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此觀勞基法第

    2條第3款規定自明。該所謂「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者，係

    指符合「勞務對價性」而言，所謂「經常性之給與」者，係

    指在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判斷某項給付是否具

    「勞務對價性」及「給與經常性」，應依一般社會之通常觀

    念為之，其給付名稱為何，尚非所問。

　⒉上訴人主張伊自112年9月起底薪為6萬3000元，加計系爭獎金

    後，每月工資為8萬5656元，請求被上訴人自112年11月1日

    起114年3月20日按月給付工資8萬5656元，合計142萬7600元

    云云。查上訴人自108年起至112年止期間，除月薪6萬3000

    元外，尚有領得如附表乙所示系爭獎金等情，固為兩造所不

    爭執（見原審卷第13頁、本院卷第190至191頁）。然審以上

    訴人自承：系爭獎金係由被上訴人不定時、不定額發放，發

    放日期、數額均由被上訴人決定；歷來均未曾公佈發放之標

    準等語（見原審卷第241至242頁、本院卷第188至189頁），

    核與系爭獎金實際發放之日期、頻率並不固定，各次或各年

    度之發放金額亦相差甚多等情相符，有第一銀行存摺存款客

    戶歷史交易明細表在卷可憑（見原審卷第76至139頁），堪

    認爭爭獎金顯非上訴人因提供勞務而固定可得之給付，自非

    屬工資，是上訴人主張其每月薪資除底薪6萬3000元外，應

    包含系爭獎金之平均數額云云，即屬無據。

　⒊被上訴人既不否認積欠上訴人自112年11月1日起至114年3月2

    0日止按月以6萬3000元計算之薪資，則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

    給付該期間積欠之薪資合計105萬元，為有理由，逾此部分

    之請求，則無理由。

　㈢按雇主應為適用本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

    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應為第7條第1項規定

    之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6

    ；第1項至第3項所定每月工資及前項所定每月執行業務所得

    ，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月提繳分級表，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勞工退休金自勞工到職之日起提繳至離職當日止；雇主未依

    本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

    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

    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5項、第16條本文、第31條第1項

    分別定有明文。可見雇主於與勞工間之僱傭關係存續期間方

    有為勞工提繳勞工退休金之義務，而被上訴人於114年3月20

    日已合法終止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已如前述，兩造間之僱傭

    關係自114年3月21日既不存在，則上訴人執前開規定，請求

    被上訴人自114年3月21日起繼續提撥勞工退休金，即屬無據

    。

　㈣被上訴人得以已給付之44萬4524元，與上訴人前開之薪資債

    權為抵銷：

　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次按抵

    銷，應以意思表示向他方為之。其相互間債之關係，溯及最

    初得為抵銷時，按照抵銷數額而消滅。民法第335條第1項定

    有明文。再同法第321條至第323條關於清償之抵充等規定，

    於抵銷準用之，同法第342條亦有明定。

　⒉查被上訴人曾以終止兩造間僱傭關係為由，於112年10月5日

    、同年月17日合計給付上訴人44萬4524元（即資遣費37萬80

    00、預告期間工資6萬3000元、特別休假未休工資3524元）

    ，然該次終止為不合法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

    190至191頁），足見上訴人無受領被上訴人上開資遣費及預

    告工資給付之法律上原因而受有該利益，致被上訴人受損害

    ，則被上訴人自得依民法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上訴人返還

    所受領之預告工資6萬3000元及資遣費37萬8000元，並據為

    抵銷抗辯。基此，被上訴人主張以已給付上訴人之預告工資

    及資遣費，抵銷其應給付之工資部分，即屬有據。按雇主經

    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勞基法第

    39條定有明文。足見勞基法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制度，乃

    係以回復勞工身心疲勞及保障勞工社會、文化生活為目的，

    令勞工於休假日休息為原則，而非使勞工藉此增加工資。故

    解釋上須以勞工因工作未為休假，致特別休假未能休畢，始

    得請求給予該特別休假工資；若雇主未要求勞工於休假日工

    作，勞工自不得請求雇主於休假日受領其勞務給付，並給付

    加班之工資。上訴人自112年11月1日起，實際並未在被上訴

    人處服勞務，上訴人實際上既未有服勞務之事實，自無受領

    特休未休工資之法律上原因。是以，被上訴人主張以已給付

    上訴人之特休工資，抵銷其遲付之薪資部分，亦屬有理。

　⒊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

    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民法第334條第1項本

    文定有明文。又抵銷，應就兩造債務相當額，溯及宜為抵銷

    時生其效力者，係使得為抵銷之債務，於宜為抵銷時消滅，

    此後即不生計算利息之問題。查被上訴人係於112年10月5日

    、同年月17日給付上訴人資遣費37萬8000元、預告工資6萬3

    000元、應休未休之特休工資3524元，為兩造所無異詞（見

    本院卷第190頁），則被上訴人主張抵銷之不當得利債權額

    合計44萬4524元（計算式：37萬8000元＋6萬3000元＋3524元

    ），又依民法第342條準用同法第322條第2款規定，應以先

    到期之薪資債權儘先抵充。從而，上訴人自112年11月起至1

    13年5月止每月薪資債權6萬3000元，及113年6月薪資債權6

    萬3000元其中之3524元，合計44萬4524元（詳如附表丙「被

    上訴人得抵銷金額」欄所示），因被上訴人為抵銷抗辯而消

    滅，且就該抵銷部分，並不生遲延利息之問題。是上訴人僅

    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60萬5476元（詳如附表丙「本院認定抵

    銷後餘額」欄所示），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詳如附表

    丙「遲延利息起算日期」欄所示）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遲

    延利息。超過上開金額部分，既因被上訴人主張抵銷而消滅

    ，不能准許。　

四、綜上所述，上訴人依兩造間勞動契約之約定、民法第487條

    本文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60萬5476元及如附表

    甲所示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則屬無

    據，應予駁回。原判決就超過上開上訴人得請求部分，為被

    上訴人敗訴之判決，自有未洽，附帶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

    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

    主文第二項所示。至上訴人請求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

    人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其此部分假執行之聲請，經核並無不

    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

    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之上訴。。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上訴人之上訴為無理由，被上訴人之附帶上訴為

    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450條、第78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6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邱育佩

　　　　　　　　　　　　　　法　官　劉宇霖

　　　　　　　　　　　　　　法　官　陳雯珊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汎遠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不得上訴。

郭志煒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

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

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

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

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

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6　　日



　　　　　　　　　　　　　　書記官　陳韋杉 

　　　　　　　　　　　　　　

附表甲（幣別：新臺幣、日期：民國）：

編號 本金 起算日 終止日 年息 1 5萬9476元 113年7月1日  5% 2 6萬3000元 113年8月1日  5% 3 6萬3000元 113年9月1日  5% 4 6萬3000元 113年10月1日  5% 5 6萬3000元 113年11月1日  5% 6 6萬3000元 113年12月1日  5% 7 6萬3000元 114年1月1日  5% 8 6萬3000元 114年2月1日  5% 9 6萬3000元 114年3月1日  5% 10 4萬2000元 114年4月1日  5% 

附表乙：

 給付日期 給付金額 107年獎金 108年1月28日 11萬4000元  108年6月28日 15萬3092元 108年獎金 108年7月9日 2萬9782元  108年11月22日 5萬179元  108年12月3日 4萬4800元  109年6月30日 9萬3955元 109年獎金 110年6月30日 14萬3973元 110年獎金 111年1月25日 12萬3500元  111年6月30日 20萬9332元  111年10月5日 5萬元 111年獎金 112年1月16日 13萬7750元  112年6月30日 20萬9000元 

附表丙：

編號 薪資年月 上訴人主張 薪資金額 本院認定 薪資金額 被上訴人 得抵銷金額 本院認定 抵銷後餘額 遲延利息 起算日期 1 112年11月 8萬5656元 6萬3000元 6萬3000元 0元  2 112年12月 8萬5656元 6萬3000元 6萬3000元 0元  3 113年1月 8萬5656元 6萬3000元 6萬3000元 0元  4 113年2月 8萬5656元 6萬3000元 6萬3000元 0元  5 113年3月 8萬5656元 6萬3000元 6萬3000元 0元  6 113年4月 8萬5656元 6萬3000元 6萬3000元 0元  7 113年5月 8萬5656元 6萬3000元  6萬3000元 　　0元  8 113年6月 8萬5656元 6萬3000元 3524元 5萬9476元 113年7月1日 9 113年7月 8萬5656元 6萬3000元 0元 6萬3000元 113年8月1日 10 113年8月 8萬5656元 6萬3000元 0元 6萬3000元 113年9月1日 11 113年9月 8萬5656元 6萬3000元 0元 6萬3000元 113年10月1日 12 113年10月 8萬5656元 6萬3000元 0元 6萬3000元 113年11月1日 13 113年11月 8萬5656元 6萬3000元 0元 6萬3000元 113年12月1日 14 113年12月 8萬5656元 6萬3000元 0元 6萬3000元 114年1月1日 15 114年1月 8萬5656元 6萬3000元 0元 6萬3000元 114年2月1日 16 114年2月 8萬5656元 6萬3000元 0元 6萬3000元 114年3月1日 17 114年3月 8萬5656元 4萬2000元 0元 4萬2000元 114年4月1日  114年4月 （及以後） 8萬5656元 （每月） 0元 0元 0元  合計   105萬元 44萬4524元 60萬5476元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上字第155號
上訴人即附
帶被上訴人  郭志煒  
訴訟代理人  張清浩律師
被上訴人即
附帶上訴人  汎遠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正宗  
訴訟代理人  林威利  
            周碩鄰  
            洪維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僱傭關係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4月18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3年度勞訴字第45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被上訴人並為一部附帶上訴，本院於115年3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原判決主文第一項關於命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逾新臺幣陸拾萬伍仟肆佰柒拾陸元及如附表甲所示利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即附帶被上訴人（下稱上訴人）主張：伊自民國95年3月20日起受僱於被上訴人即附帶上訴人（下稱被上訴人），擔任副理，約定自112年9月起底薪為新臺幣（下同）6萬3000元，併計如附表乙「金額」欄所示之業績獎金（下稱系爭獎金）後，伊月薪為8萬5656元。詎被上訴人於114年3月20日違法將伊解僱（下稱系爭解僱）。爰依民法第487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16條、第31條第1項之規定，求為確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存在，及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自112年11月1日起至114年3月20日止積欠之薪資142萬7600元本息，及自114年3月21日起至伊復職之日止，按月給付薪資8萬5656元本息，並按月提繳3828元之勞工退休金（原審關於此部分判命被上訴人給付142萬7600元本息，駁回上訴人其餘之訴。兩造各自對其敗訴部分，提起上訴、一部附帶上訴；其餘未繫屬本院部分，不予贅述）。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下列第二至五項之訴部分廢棄；㈡確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存在；㈢被上訴人應給付伊2萬8552元，及自114年4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㈣被上訴人應自114年4月1日起至伊復職之日止，按月於每月最後1日給付8萬5656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即次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法定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㈤被上訴人應自114年3月21日起至伊復職之日止，按月提繳3828元至伊設於勞工保險局之之勞工退休金專戶。另答辯聲明為：駁回對造之附帶上訴。
二、被上訴人則以：系爭獎金僅為恩惠性給與，非經常性給與，不屬於工資。伊於114年3月6日通知上訴人復職即提供勞務，上訴人卻遲未提供勞務，伊於同年月20日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2條第6款，合法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另上訴人於112年10月間無法律上原因受領伊給付之44萬4524元，伊得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返還，並與上訴人本件請求為抵銷等語，資為抗辯。並附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命伊給付逾60萬5476元及如附表甲所示利息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對於上訴之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上訴人自95年3月20日起受僱於被上訴人，被上訴人於114年3月20日解僱上訴人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90至191頁），且有勞資爭議調解紀錄、郵局存證信函等件可證（見原審卷第164至165、378至384頁），堪信為真實。上訴人主張系爭解僱不合法，求為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薪資及提撥勞工退休金，則為被上訴人所拒，並以前詞置辯，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被上訴人已於114年3月20日合法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
　⒈按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規定，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3日，或1個月內曠工達6日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又勞工因婚、喪、疾病或其他正當事由得請假。勞工請假時，應於事前親自以口頭或書面敘明請假理由及日數。但遇有急病或緊急事故，得委託他人代辦請假手續。勞基法第43條前段、勞工請假規則第10條亦定有明文。所謂曠工，係指勞工於應工作日未提供勞務，亦未請假而言。
　⒉被上訴人於112年10月31日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為不合法乙節，為兩造所不爭（見本院卷第139、133頁），可知兩造間僱傭關係自112年11月1日起仍繼續存在，嗣被上訴人於114年3月6日寄送通知復職之存證信函（下稱系爭存證信函）予上訴人，該信函於同年月7日送達上訴人，然上訴人迄至114年3月19日止均未向被上訴人報到等情，為上訴人不否認（見原審卷第396頁、本院卷第190至191、196、218頁），並有系爭存證信函（見原審卷第396頁）在卷可考。細繹系爭存證信函內載：「......台端請於114年3月10日上午8時，至上述地址報到......」等語（見原審卷第396頁），已表明請上訴人於114年3月10日向被上訴人提供勞務，兩造間僱傭關於112年10月31日後既仍存在，上訴人自應依兩造間勞動契約提供勞務，惟上訴人客觀上並無不能提供勞務情形，亦非無法親自或聯絡他人向雇主辦理請假手續，卻於被上訴人為系爭解僱通知前均未與被上訴人聯繫，亦未提供勞務，顯有繼續曠工逾3日以上之情事，則被上訴人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規定為系爭解僱，即屬有據，堪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自114年3月21日起不存在。
　⒊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於系爭存證信函要求伊接受被上訴人調度，乃惡意附加不當之條件，應不生合法通知之效力云云。然所謂雇主調度係指雇主基於企業經營上之需要，改變勞工的工作地點或職務，亦即雇主變動勞工人事配置，通常伴隨職務內容或工作場所之轉換，始足當之。觀諸系爭存證信函僅記載：「......台端請於114年3月10日上午8時，至上述地址（按即原工作地點）報到，接受公司調度，特此通知。」等語（見原審卷第396頁），核無任何關於變動上訴人工作地點或職務內容之意思表示，可見被上訴人前開通知被上訴人提供勞務之信函並無就上訴人之職務內容或工作地點為變更，而係要求上訴人至原工作地點報到，其上雖記載「接受公司調度」等語，然僅是重申雇主有調配勞工人事配置之權限，非屬惡意附加不當之條件，則上訴人空言主張被上訴人通知提供勞務時惡意附加不當調度之條件，應不生效力云云，不足採取。
　⒋上訴人復主張被上訴人前開通知伊提供勞務之期限過短，不生通知復職之效力云云。惟上訴人於原審113年1月10日起訴時（見原審卷第10頁）已主張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存在，並向被上訴人表示願繼續提供勞務，依此請求被上訴人繼續給付工資、提繳退休金，自應維持得依兩造間勞動契約提供勞務之狀態，又審以上訴人於114年3月7日收受系爭存證信函，計至被上訴人請其提供勞務之同年月10日，尚有4日期間，核屬一般合理期間，難認有期間過短之情，況上訴人如一時因個人事由無法於前開期限提供勞務，本得親自或委託他人請假，然上訴人並未為之，自屬曠工。上訴人前開主張，要不可採。
　⒌基上，被上訴人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規定為系爭解僱，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並無不當，是兩造間之僱傭關係自同年月21日起即不存在。
　㈡上訴人自112年11月1日起至114年3月20日止期間，每月工資為6萬3000元：
　⒈按工資者，即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此觀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自明。該所謂「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者，係指符合「勞務對價性」而言，所謂「經常性之給與」者，係指在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判斷某項給付是否具「勞務對價性」及「給與經常性」，應依一般社會之通常觀念為之，其給付名稱為何，尚非所問。
　⒉上訴人主張伊自112年9月起底薪為6萬3000元，加計系爭獎金後，每月工資為8萬5656元，請求被上訴人自112年11月1日起114年3月20日按月給付工資8萬5656元，合計142萬7600元云云。查上訴人自108年起至112年止期間，除月薪6萬3000元外，尚有領得如附表乙所示系爭獎金等情，固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原審卷第13頁、本院卷第190至191頁）。然審以上訴人自承：系爭獎金係由被上訴人不定時、不定額發放，發放日期、數額均由被上訴人決定；歷來均未曾公佈發放之標準等語（見原審卷第241至242頁、本院卷第188至189頁），核與系爭獎金實際發放之日期、頻率並不固定，各次或各年度之發放金額亦相差甚多等情相符，有第一銀行存摺存款客戶歷史交易明細表在卷可憑（見原審卷第76至139頁），堪認爭爭獎金顯非上訴人因提供勞務而固定可得之給付，自非屬工資，是上訴人主張其每月薪資除底薪6萬3000元外，應包含系爭獎金之平均數額云云，即屬無據。
　⒊被上訴人既不否認積欠上訴人自112年11月1日起至114年3月20日止按月以6萬3000元計算之薪資，則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該期間積欠之薪資合計105萬元，為有理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
　㈢按雇主應為適用本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應為第7條第1項規定之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6；第1項至第3項所定每月工資及前項所定每月執行業務所得，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月提繳分級表，報請行政院核定之；勞工退休金自勞工到職之日起提繳至離職當日止；雇主未依本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5項、第16條本文、第3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可見雇主於與勞工間之僱傭關係存續期間方有為勞工提繳勞工退休金之義務，而被上訴人於114年3月20日已合法終止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已如前述，兩造間之僱傭關係自114年3月21日既不存在，則上訴人執前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自114年3月21日起繼續提撥勞工退休金，即屬無據。
　㈣被上訴人得以已給付之44萬4524元，與上訴人前開之薪資債權為抵銷：
　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次按抵銷，應以意思表示向他方為之。其相互間債之關係，溯及最初得為抵銷時，按照抵銷數額而消滅。民法第335條第1項定有明文。再同法第321條至第323條關於清償之抵充等規定，於抵銷準用之，同法第342條亦有明定。
　⒉查被上訴人曾以終止兩造間僱傭關係為由，於112年10月5日、同年月17日合計給付上訴人44萬4524元（即資遣費37萬8000、預告期間工資6萬3000元、特別休假未休工資3524元），然該次終止為不合法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90至191頁），足見上訴人無受領被上訴人上開資遣費及預告工資給付之法律上原因而受有該利益，致被上訴人受損害，則被上訴人自得依民法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上訴人返還所受領之預告工資6萬3000元及資遣費37萬8000元，並據為抵銷抗辯。基此，被上訴人主張以已給付上訴人之預告工資及資遣費，抵銷其應給付之工資部分，即屬有據。按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勞基法第39條定有明文。足見勞基法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制度，乃係以回復勞工身心疲勞及保障勞工社會、文化生活為目的，令勞工於休假日休息為原則，而非使勞工藉此增加工資。故解釋上須以勞工因工作未為休假，致特別休假未能休畢，始得請求給予該特別休假工資；若雇主未要求勞工於休假日工作，勞工自不得請求雇主於休假日受領其勞務給付，並給付加班之工資。上訴人自112年11月1日起，實際並未在被上訴人處服勞務，上訴人實際上既未有服勞務之事實，自無受領特休未休工資之法律上原因。是以，被上訴人主張以已給付上訴人之特休工資，抵銷其遲付之薪資部分，亦屬有理。
　⒊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民法第334條第1項本文定有明文。又抵銷，應就兩造債務相當額，溯及宜為抵銷時生其效力者，係使得為抵銷之債務，於宜為抵銷時消滅，此後即不生計算利息之問題。查被上訴人係於112年10月5日、同年月17日給付上訴人資遣費37萬8000元、預告工資6萬3000元、應休未休之特休工資3524元，為兩造所無異詞（見本院卷第190頁），則被上訴人主張抵銷之不當得利債權額合計44萬4524元（計算式：37萬8000元＋6萬3000元＋3524元），又依民法第342條準用同法第322條第2款規定，應以先到期之薪資債權儘先抵充。從而，上訴人自112年11月起至113年5月止每月薪資債權6萬3000元，及113年6月薪資債權6萬3000元其中之3524元，合計44萬4524元（詳如附表丙「被上訴人得抵銷金額」欄所示），因被上訴人為抵銷抗辯而消滅，且就該抵銷部分，並不生遲延利息之問題。是上訴人僅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60萬5476元（詳如附表丙「本院認定抵銷後餘額」欄所示），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詳如附表丙「遲延利息起算日期」欄所示）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遲延利息。超過上開金額部分，既因被上訴人主張抵銷而消滅，不能准許。　
四、綜上所述，上訴人依兩造間勞動契約之約定、民法第487條本文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60萬5476元及如附表甲所示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則屬無據，應予駁回。原判決就超過上開上訴人得請求部分，為被上訴人敗訴之判決，自有未洽，附帶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上訴人請求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其此部分假執行之聲請，經核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之上訴。。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上訴人之上訴為無理由，被上訴人之附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450條、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6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邱育佩
　　　　　　　　　　　　　　法　官　劉宇霖
　　　　　　　　　　　　　　法　官　陳雯珊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汎遠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不得上訴。
郭志煒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6　　日


　　　　　　　　　　　　　　書記官　陳韋杉 
　　　　　　　　　　　　　　
附表甲（幣別：新臺幣、日期：民國）：
		編號

		本金

		起算日

		終止日

		年息



		1

		5萬9476元

		113年7月1日

		


		5%



		2

		6萬3000元

		113年8月1日

		


		5%



		3

		6萬3000元

		113年9月1日

		


		5%



		4

		6萬3000元

		113年10月1日

		


		5%



		5

		6萬3000元

		113年11月1日

		


		5%



		6

		6萬3000元

		113年12月1日

		


		5%



		7

		6萬3000元

		114年1月1日

		


		5%



		8

		6萬3000元

		114年2月1日

		


		5%



		9

		6萬3000元

		114年3月1日

		


		5%



		10

		4萬2000元

		114年4月1日

		


		5%







附表乙：
		


		給付日期

		給付金額



		107年獎金

		108年1月28日

		11萬4000元



		


		108年6月28日

		15萬3092元



		108年獎金

		108年7月9日

		2萬9782元



		


		108年11月22日

		5萬179元



		


		108年12月3日

		4萬4800元



		


		109年6月30日

		9萬3955元



		109年獎金

		110年6月30日

		14萬3973元



		110年獎金

		111年1月25日

		12萬3500元



		


		111年6月30日

		20萬9332元



		


		111年10月5日

		5萬元



		111年獎金

		112年1月16日

		13萬7750元



		


		112年6月30日

		20萬9000元







附表丙：
		編號

		薪資年月

		上訴人主張
薪資金額

		本院認定
薪資金額

		被上訴人
得抵銷金額

		本院認定
抵銷後餘額

		遲延利息
起算日期



		1

		112年11月

		8萬5656元

		6萬3000元

		6萬3000元

		0元

		




		2

		112年12月

		8萬5656元

		6萬3000元

		6萬3000元

		0元

		




		3

		113年1月

		8萬5656元

		6萬3000元

		6萬3000元

		0元

		




		4

		113年2月

		8萬5656元

		6萬3000元

		6萬3000元

		0元

		




		5

		113年3月

		8萬5656元

		6萬3000元

		6萬3000元

		0元

		




		6

		113年4月

		8萬5656元

		6萬3000元

		6萬3000元

		0元

		




		7

		113年5月

		8萬5656元

		6萬3000元

		 6萬3000元

		　　0元

		




		8

		113年6月

		8萬5656元

		6萬3000元

		3524元

		5萬9476元

		113年7月1日



		9

		113年7月

		8萬5656元

		6萬3000元

		0元

		6萬3000元

		113年8月1日



		10

		113年8月

		8萬5656元

		6萬3000元

		0元

		6萬3000元

		113年9月1日



		11

		113年9月

		8萬5656元

		6萬3000元

		0元

		6萬3000元

		113年10月1日



		12

		113年10月

		8萬5656元

		6萬3000元

		0元

		6萬3000元

		113年11月1日



		13

		113年11月

		8萬5656元

		6萬3000元

		0元

		6萬3000元

		113年12月1日



		14

		113年12月

		8萬5656元

		6萬3000元

		0元

		6萬3000元

		114年1月1日



		15

		114年1月

		8萬5656元

		6萬3000元

		0元

		6萬3000元

		114年2月1日



		16

		114年2月

		8萬5656元

		6萬3000元

		0元

		6萬3000元

		114年3月1日



		17

		114年3月

		8萬5656元

		4萬2000元

		0元

		4萬2000元

		114年4月1日



		


		114年4月
（及以後）

		8萬5656元
（每月）

		0元

		0元

		0元

		




		合計

		


		


		105萬元

		44萬4524元

		60萬5476元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上字第155號

上訴人即附

帶被上訴人  郭志煒  

訴訟代理人  張清浩律師

被上訴人即

附帶上訴人  汎遠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正宗  

訴訟代理人  林威利  

            周碩鄰  

            洪維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僱傭關係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4月18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3年度勞訴字第45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被上訴人並為一部附帶上訴，本院於115年3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原判決主文第一項關於命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逾新臺幣陸拾萬伍仟肆佰柒拾陸元及如附表甲所示利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即附帶被上訴人（下稱上訴人）主張：伊自民國95年3月20日起受僱於被上訴人即附帶上訴人（下稱被上訴人），擔任副理，約定自112年9月起底薪為新臺幣（下同）6萬3000元，併計如附表乙「金額」欄所示之業績獎金（下稱系爭獎金）後，伊月薪為8萬5656元。詎被上訴人於114年3月20日違法將伊解僱（下稱系爭解僱）。爰依民法第487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16條、第31條第1項之規定，求為確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存在，及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自112年11月1日起至114年3月20日止積欠之薪資142萬7600元本息，及自114年3月21日起至伊復職之日止，按月給付薪資8萬5656元本息，並按月提繳3828元之勞工退休金（原審關於此部分判命被上訴人給付142萬7600元本息，駁回上訴人其餘之訴。兩造各自對其敗訴部分，提起上訴、一部附帶上訴；其餘未繫屬本院部分，不予贅述）。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下列第二至五項之訴部分廢棄；㈡確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存在；㈢被上訴人應給付伊2萬8552元，及自114年4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㈣被上訴人應自114年4月1日起至伊復職之日止，按月於每月最後1日給付8萬5656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即次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法定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㈤被上訴人應自114年3月21日起至伊復職之日止，按月提繳3828元至伊設於勞工保險局之之勞工退休金專戶。另答辯聲明為：駁回對造之附帶上訴。

二、被上訴人則以：系爭獎金僅為恩惠性給與，非經常性給與，不屬於工資。伊於114年3月6日通知上訴人復職即提供勞務，上訴人卻遲未提供勞務，伊於同年月20日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2條第6款，合法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另上訴人於112年10月間無法律上原因受領伊給付之44萬4524元，伊得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返還，並與上訴人本件請求為抵銷等語，資為抗辯。並附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命伊給付逾60萬5476元及如附表甲所示利息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對於上訴之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上訴人自95年3月20日起受僱於被上訴人，被上訴人於114年3月20日解僱上訴人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90至191頁），且有勞資爭議調解紀錄、郵局存證信函等件可證（見原審卷第164至165、378至384頁），堪信為真實。上訴人主張系爭解僱不合法，求為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薪資及提撥勞工退休金，則為被上訴人所拒，並以前詞置辯，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被上訴人已於114年3月20日合法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

　⒈按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規定，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3日，或1個月內曠工達6日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又勞工因婚、喪、疾病或其他正當事由得請假。勞工請假時，應於事前親自以口頭或書面敘明請假理由及日數。但遇有急病或緊急事故，得委託他人代辦請假手續。勞基法第43條前段、勞工請假規則第10條亦定有明文。所謂曠工，係指勞工於應工作日未提供勞務，亦未請假而言。

　⒉被上訴人於112年10月31日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為不合法乙節，為兩造所不爭（見本院卷第139、133頁），可知兩造間僱傭關係自112年11月1日起仍繼續存在，嗣被上訴人於114年3月6日寄送通知復職之存證信函（下稱系爭存證信函）予上訴人，該信函於同年月7日送達上訴人，然上訴人迄至114年3月19日止均未向被上訴人報到等情，為上訴人不否認（見原審卷第396頁、本院卷第190至191、196、218頁），並有系爭存證信函（見原審卷第396頁）在卷可考。細繹系爭存證信函內載：「......台端請於114年3月10日上午8時，至上述地址報到......」等語（見原審卷第396頁），已表明請上訴人於114年3月10日向被上訴人提供勞務，兩造間僱傭關於112年10月31日後既仍存在，上訴人自應依兩造間勞動契約提供勞務，惟上訴人客觀上並無不能提供勞務情形，亦非無法親自或聯絡他人向雇主辦理請假手續，卻於被上訴人為系爭解僱通知前均未與被上訴人聯繫，亦未提供勞務，顯有繼續曠工逾3日以上之情事，則被上訴人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規定為系爭解僱，即屬有據，堪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自114年3月21日起不存在。

　⒊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於系爭存證信函要求伊接受被上訴人調度，乃惡意附加不當之條件，應不生合法通知之效力云云。然所謂雇主調度係指雇主基於企業經營上之需要，改變勞工的工作地點或職務，亦即雇主變動勞工人事配置，通常伴隨職務內容或工作場所之轉換，始足當之。觀諸系爭存證信函僅記載：「......台端請於114年3月10日上午8時，至上述地址（按即原工作地點）報到，接受公司調度，特此通知。」等語（見原審卷第396頁），核無任何關於變動上訴人工作地點或職務內容之意思表示，可見被上訴人前開通知被上訴人提供勞務之信函並無就上訴人之職務內容或工作地點為變更，而係要求上訴人至原工作地點報到，其上雖記載「接受公司調度」等語，然僅是重申雇主有調配勞工人事配置之權限，非屬惡意附加不當之條件，則上訴人空言主張被上訴人通知提供勞務時惡意附加不當調度之條件，應不生效力云云，不足採取。

　⒋上訴人復主張被上訴人前開通知伊提供勞務之期限過短，不生通知復職之效力云云。惟上訴人於原審113年1月10日起訴時（見原審卷第10頁）已主張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存在，並向被上訴人表示願繼續提供勞務，依此請求被上訴人繼續給付工資、提繳退休金，自應維持得依兩造間勞動契約提供勞務之狀態，又審以上訴人於114年3月7日收受系爭存證信函，計至被上訴人請其提供勞務之同年月10日，尚有4日期間，核屬一般合理期間，難認有期間過短之情，況上訴人如一時因個人事由無法於前開期限提供勞務，本得親自或委託他人請假，然上訴人並未為之，自屬曠工。上訴人前開主張，要不可採。

　⒌基上，被上訴人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規定為系爭解僱，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並無不當，是兩造間之僱傭關係自同年月21日起即不存在。

　㈡上訴人自112年11月1日起至114年3月20日止期間，每月工資為6萬3000元：

　⒈按工資者，即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此觀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自明。該所謂「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者，係指符合「勞務對價性」而言，所謂「經常性之給與」者，係指在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判斷某項給付是否具「勞務對價性」及「給與經常性」，應依一般社會之通常觀念為之，其給付名稱為何，尚非所問。

　⒉上訴人主張伊自112年9月起底薪為6萬3000元，加計系爭獎金後，每月工資為8萬5656元，請求被上訴人自112年11月1日起114年3月20日按月給付工資8萬5656元，合計142萬7600元云云。查上訴人自108年起至112年止期間，除月薪6萬3000元外，尚有領得如附表乙所示系爭獎金等情，固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原審卷第13頁、本院卷第190至191頁）。然審以上訴人自承：系爭獎金係由被上訴人不定時、不定額發放，發放日期、數額均由被上訴人決定；歷來均未曾公佈發放之標準等語（見原審卷第241至242頁、本院卷第188至189頁），核與系爭獎金實際發放之日期、頻率並不固定，各次或各年度之發放金額亦相差甚多等情相符，有第一銀行存摺存款客戶歷史交易明細表在卷可憑（見原審卷第76至139頁），堪認爭爭獎金顯非上訴人因提供勞務而固定可得之給付，自非屬工資，是上訴人主張其每月薪資除底薪6萬3000元外，應包含系爭獎金之平均數額云云，即屬無據。

　⒊被上訴人既不否認積欠上訴人自112年11月1日起至114年3月20日止按月以6萬3000元計算之薪資，則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該期間積欠之薪資合計105萬元，為有理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

　㈢按雇主應為適用本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應為第7條第1項規定之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6；第1項至第3項所定每月工資及前項所定每月執行業務所得，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月提繳分級表，報請行政院核定之；勞工退休金自勞工到職之日起提繳至離職當日止；雇主未依本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5項、第16條本文、第3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可見雇主於與勞工間之僱傭關係存續期間方有為勞工提繳勞工退休金之義務，而被上訴人於114年3月20日已合法終止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已如前述，兩造間之僱傭關係自114年3月21日既不存在，則上訴人執前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自114年3月21日起繼續提撥勞工退休金，即屬無據。

　㈣被上訴人得以已給付之44萬4524元，與上訴人前開之薪資債權為抵銷：

　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次按抵銷，應以意思表示向他方為之。其相互間債之關係，溯及最初得為抵銷時，按照抵銷數額而消滅。民法第335條第1項定有明文。再同法第321條至第323條關於清償之抵充等規定，於抵銷準用之，同法第342條亦有明定。

　⒉查被上訴人曾以終止兩造間僱傭關係為由，於112年10月5日、同年月17日合計給付上訴人44萬4524元（即資遣費37萬8000、預告期間工資6萬3000元、特別休假未休工資3524元），然該次終止為不合法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90至191頁），足見上訴人無受領被上訴人上開資遣費及預告工資給付之法律上原因而受有該利益，致被上訴人受損害，則被上訴人自得依民法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上訴人返還所受領之預告工資6萬3000元及資遣費37萬8000元，並據為抵銷抗辯。基此，被上訴人主張以已給付上訴人之預告工資及資遣費，抵銷其應給付之工資部分，即屬有據。按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勞基法第39條定有明文。足見勞基法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制度，乃係以回復勞工身心疲勞及保障勞工社會、文化生活為目的，令勞工於休假日休息為原則，而非使勞工藉此增加工資。故解釋上須以勞工因工作未為休假，致特別休假未能休畢，始得請求給予該特別休假工資；若雇主未要求勞工於休假日工作，勞工自不得請求雇主於休假日受領其勞務給付，並給付加班之工資。上訴人自112年11月1日起，實際並未在被上訴人處服勞務，上訴人實際上既未有服勞務之事實，自無受領特休未休工資之法律上原因。是以，被上訴人主張以已給付上訴人之特休工資，抵銷其遲付之薪資部分，亦屬有理。

　⒊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民法第334條第1項本文定有明文。又抵銷，應就兩造債務相當額，溯及宜為抵銷時生其效力者，係使得為抵銷之債務，於宜為抵銷時消滅，此後即不生計算利息之問題。查被上訴人係於112年10月5日、同年月17日給付上訴人資遣費37萬8000元、預告工資6萬3000元、應休未休之特休工資3524元，為兩造所無異詞（見本院卷第190頁），則被上訴人主張抵銷之不當得利債權額合計44萬4524元（計算式：37萬8000元＋6萬3000元＋3524元），又依民法第342條準用同法第322條第2款規定，應以先到期之薪資債權儘先抵充。從而，上訴人自112年11月起至113年5月止每月薪資債權6萬3000元，及113年6月薪資債權6萬3000元其中之3524元，合計44萬4524元（詳如附表丙「被上訴人得抵銷金額」欄所示），因被上訴人為抵銷抗辯而消滅，且就該抵銷部分，並不生遲延利息之問題。是上訴人僅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60萬5476元（詳如附表丙「本院認定抵銷後餘額」欄所示），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詳如附表丙「遲延利息起算日期」欄所示）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遲延利息。超過上開金額部分，既因被上訴人主張抵銷而消滅，不能准許。　

四、綜上所述，上訴人依兩造間勞動契約之約定、民法第487條本文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60萬5476元及如附表甲所示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則屬無據，應予駁回。原判決就超過上開上訴人得請求部分，為被上訴人敗訴之判決，自有未洽，附帶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上訴人請求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其此部分假執行之聲請，經核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之上訴。。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上訴人之上訴為無理由，被上訴人之附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450條、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6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邱育佩

　　　　　　　　　　　　　　法　官　劉宇霖

　　　　　　　　　　　　　　法　官　陳雯珊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汎遠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不得上訴。

郭志煒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6　　日



　　　　　　　　　　　　　　書記官　陳韋杉 

　　　　　　　　　　　　　　

附表甲（幣別：新臺幣、日期：民國）：

編號 本金 起算日 終止日 年息 1 5萬9476元 113年7月1日  5% 2 6萬3000元 113年8月1日  5% 3 6萬3000元 113年9月1日  5% 4 6萬3000元 113年10月1日  5% 5 6萬3000元 113年11月1日  5% 6 6萬3000元 113年12月1日  5% 7 6萬3000元 114年1月1日  5% 8 6萬3000元 114年2月1日  5% 9 6萬3000元 114年3月1日  5% 10 4萬2000元 114年4月1日  5% 

附表乙：

 給付日期 給付金額 107年獎金 108年1月28日 11萬4000元  108年6月28日 15萬3092元 108年獎金 108年7月9日 2萬9782元  108年11月22日 5萬179元  108年12月3日 4萬4800元  109年6月30日 9萬3955元 109年獎金 110年6月30日 14萬3973元 110年獎金 111年1月25日 12萬3500元  111年6月30日 20萬9332元  111年10月5日 5萬元 111年獎金 112年1月16日 13萬7750元  112年6月30日 20萬9000元 

附表丙：

編號 薪資年月 上訴人主張 薪資金額 本院認定 薪資金額 被上訴人 得抵銷金額 本院認定 抵銷後餘額 遲延利息 起算日期 1 112年11月 8萬5656元 6萬3000元 6萬3000元 0元  2 112年12月 8萬5656元 6萬3000元 6萬3000元 0元  3 113年1月 8萬5656元 6萬3000元 6萬3000元 0元  4 113年2月 8萬5656元 6萬3000元 6萬3000元 0元  5 113年3月 8萬5656元 6萬3000元 6萬3000元 0元  6 113年4月 8萬5656元 6萬3000元 6萬3000元 0元  7 113年5月 8萬5656元 6萬3000元  6萬3000元 　　0元  8 113年6月 8萬5656元 6萬3000元 3524元 5萬9476元 113年7月1日 9 113年7月 8萬5656元 6萬3000元 0元 6萬3000元 113年8月1日 10 113年8月 8萬5656元 6萬3000元 0元 6萬3000元 113年9月1日 11 113年9月 8萬5656元 6萬3000元 0元 6萬3000元 113年10月1日 12 113年10月 8萬5656元 6萬3000元 0元 6萬3000元 113年11月1日 13 113年11月 8萬5656元 6萬3000元 0元 6萬3000元 113年12月1日 14 113年12月 8萬5656元 6萬3000元 0元 6萬3000元 114年1月1日 15 114年1月 8萬5656元 6萬3000元 0元 6萬3000元 114年2月1日 16 114年2月 8萬5656元 6萬3000元 0元 6萬3000元 114年3月1日 17 114年3月 8萬5656元 4萬2000元 0元 4萬2000元 114年4月1日  114年4月 （及以後） 8萬5656元 （每月） 0元 0元 0元  合計   105萬元 44萬4524元 60萬5476元  





